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獎助學金設置辦法 

 
108.07.08 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獎助學金委員會議增訂 

114.08.11 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委員會議修訂 

115.05.11 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獎助學金委員會議修訂 

 

第 1 條  為招收優秀外國學生就讀本校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，並協助學生在臺生

活，特訂定「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獎助學金設置辦法」

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 條  本要點所稱學生，係指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之外國學生。 

第 3 條  獎助學金項目與申請條件： 

一、 新生住宿助學金：新生由本校安排入住學生宿舍，並於入學第一學期(不含寒、

暑假) 實際住宿於本校宿舍並完成宿舍保證金及清潔費繳納者，得申請本項

助學金，享住宿費全免，本項助學金由學校逕予核給，無需另外申請。 

二、 華語測驗獎助學金： 

(一)大一學生： 

入學日起至申請截止日前之缺曠時數(含曠課、事假、病假)，不得超過(含)25

節，同一級別限申請一次，金額如下： 

1.通過 A2 級之成績證明，每人新台幣 5,000 元整。 

2.通過 B1 級以上之成績證明，每人新台幣 10,000 元整。 

申請期間: 共三個梯次，逾期不予受理： 

第一梯次: 下學期開學第七週提出申請。 

第二梯次: 下學期開學第十九週提出申請。 

第三梯次: 大二開學第一週提出申請。 

(二)大二(含)以上學生： 

於當學期已完成註冊之學生，得檢附前一學期通過之華語文能力測驗最高級

別成績證明及前一學期缺曠時數證明(曠課、事假、病假合計每學期不得超

過(含)25 節，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之請假不在此限。)申請本項獎學金。且同

一級別限申請一次，已獲某一級別之獎學金者，日後僅得申請較前次更高級

別之獎學金。金額如下： 

B2、C1 或 C2 級之成績證明，每人新臺幣 2,000 元整。 

三、 全勤獎學金： 

(一)大一學生： 

上下學期皆無任何請曠課、事假、病假紀錄及任何懲處紀錄，且須通過華測

A2 級之成績證明，始得申請本獎學金。每人新台幣 30,000 元整。 

申請期間:大二開學第一週提出申請(出勤紀錄截算至當年度 6/30 止)。 

(二)大二學生： 

上下學期皆無任何請曠課、事假、病假紀錄及任何懲處紀錄，始得申請本獎



學金。每人新台幣 15,000 元整。 

申請期間:下學期開學第十九週提出申請(出勤紀錄截算至當年度 6/30 止)。 

四、 校外實習工讀獎學金：大二下學期起已完成註冊之學生，得於每學期依申請

條件提出申請，並依申請條件及評分標準進行評選，評選分數達 85 分(含)以

上，始得發放校外實習工讀獎學金。本項獎學金金額，每人新臺幣 8,000 元

整。 

申請條件及評分標準: 

(一) 學生依新南向專班規定參加本校開設之校外實習課程，並於同一廠商從

事校外實習課程及工讀事宜。 

(二) 前一學期之校外實習課程成績達 85 分(含)以上。 

(三) 積極參與校外實習課程且無警告或記過等懲處紀錄。 

(四) 前一學期缺、曠課時數(含曠課及事、病假)合計不得超過(含)25 節(重大疾

病或意外事故請假者不在此限)。 

(五) 其他加分項目，如參與國際競賽、國際研討會發表、國際交流、服務貢獻、

專案參與、相關工作/實習經驗、證照等，上述加分項目應與系所專業相

關尤佳，其學生在校表現優良，由班級實習輔導老師與系主任共同推薦。 

第 4 條  凡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，須於註冊後備齊相關文件，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，經 

           國際事務處彙整後，提送獎助學金委員會審議。 

第 5 條  獎助學金每學期發放一次，核發期間以大學部四年為限，不適用於延長修業年限

者。 

第 6 條  本項經費由本校經預算編列，依實際狀況執行。 

第 7 條  本辦法經獎助學金委員會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
 



臺 北 城 市 科 技 大 學 

新南向校外實習工讀獎學金 

    學年度    學期(請填申請學期) 申請時間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科系:  班級:  

姓名:  學號:  

國籍:  Email:  

居留證號:  電話號碼:  

實習廠商名稱:  

實習地點:  

實習廠商電話:  
申請條件: 

  - 學生配合新南向專班規定參加本校開設之校外實習課程，並於同一廠商從事校外實習課程及工讀活動。 

  - 申請學期之校外實習課程成績 85 分(含)以上。 

  - 積極參與校外實習課程且無警告或記過等懲處紀錄。 

  - 前一學期缺、曠課時數(含曠課及事、病假)不得超過(含)25 節(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請假者不在此限)。 

  - 其他加分項目，如參與國際競賽、國際研討會發表、國際交流、服務貢獻、專案參與、相關工作/實習經驗、證照

等，上述加分項目應與系所專業相關尤佳，其學生在校表現優良，由班級實習輔導老師與系主任共同推薦。 

評分標準: 總分 100 分，合格發放獎學金分數為 85 分。由實習廠商(40%)、系科(40%)、國際事務處(20%) 共同評分。 

檢附文件: 1.前一學期成績單   2.前一學期缺曠紀錄   3.其他加分項目 

評分: 

實習單位評分(滿分 40) 

學生實習、工讀表現  

系所評分(滿分 40) 

學生配合度、作業表現、報告 

國際事務處評分(滿分 20) 

學生行政配合表現(講座參與、行政申請等) 

   

單位主管簽名、蓋章 系蓋章: 

班導師 

系主任 

國際處簽章: 

輔導員: 

組長: 

 

 

 

總分、評語 

 

審核 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國際處承辦人 

 

國際處單位主管 

 

 


